鄂温克族自治旗市场监督管理局

关于注销《药品经营许可证》的公告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》第七十条第三项“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行政机关应当依法办理有关行政许可的注销手续：（三）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依法终止的”、《药品经营和使用质量监督管理办法》第二十七条第四项“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由发证机关依法办理药品经营许可证注销手续，并予以公告：（四）企业依法终止的”之规定,决定注销鄂温克族自治旗大雁镇合盛百姓平价药房《药品经营许可证》(明细见附表)。
特此公告。
附件:鄂温克族自治旗药品经营许可证注销企业名单(2026年第1批)
鄂温克族自治旗市场监督管理局
2026年3月26日
鄂温克族自治旗药品经营许可证注销企业名单(2026年第1批)
	序号
	企业名称
	法定代表人(负责人)
	经营方式
	注册地址
	药品经营许可证号
	发证日期
	有效期至
	注销原因

	1
	鄂温克族自治旗大雁镇合盛百姓平价药店
	于洪霞
	零售
	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鄂温克族自治旗大雁镇鸿雁商业街3-0-130门市
	蒙DB7001446
	2021-11-15
	2026-11-14
	企业依法终止


